
致理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參考守則 
 

109.05.11 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，維護本校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學生之安全健康，特

依據「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90019309 號函」及本校「因應新型冠狀

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」訂定本參考守則。 

二、適用對象 

本參考守則適用於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。 

三、實習課程替代實施方式 

疫情期間，學生如因特殊情形無法進行或完成實習課程，各系（科）得採取下列替代方

案及配套措施，以協助其完成學業： 

（一）實習前，若為應屆畢業之實習生，因疫情影響無法順利進行實習課程（如：無合適之

實習機構可媒合），由系（科）安排其修讀校內其他課程取得學分數，並以專案專簽方

式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之抵免。學生成績登錄於其所修讀之校內課程。 

（二）實習前或實習中，若因疫情因素無法依照實習合約書內容（如：實習時數或實習期間

等）進行校外實習，各系（科）應主動協助、協調，經系（科）、學生、實習機構三方

取得共識且符合相關規定，於調整實習合約書及實習計畫書後繼續執行。因應疫情，

實習課程之實習時數規定，應符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第四點彈性實習課

程規範，實習時數至少為學分數之 2 倍為原則。 

（三）實習中，若實習生因疫情因素（如：實習機構因歇業、轉讓、虧損或業務緊縮等；學

生進行自主健康管理、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或治療等）終止實習課程，各系（科）應

協助學生填寫「學生校外實習終止及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」（如附件 1），並安排下列

之ㄧ作為替代方案： 

1. 協助學生轉換至其他實習機構，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 

2. 安排學生隨班旁聽等其他彈性方式，並以專案專簽方式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課程

之抵免。學生成績仍維持登錄於校外實習課程。 

3. 安排學生修讀校內其他課程取得學分數，並以專案專簽方式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

課程之抵免。學生成績登錄於其所修讀之校內課程。 

四、境外實習應符合下列原則 

（一）暫緩至中國大陸（含香港、澳門）地區進行實習。 

（二）若學生前往境外實習之國家或地區，已達衛生福利部或外交部所公告為第一級注意或

灰色警示之國際旅遊建議等級，各系（科）應主動協助與協調，須確認學生及家長之

意願，完成簽訂「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參加境外實習切結書」（如附件 2），

並於實習開始前 1 個月陳請校長核可後始得選送學生赴境外完成實習課程。 



（三）若學生前往境外實習之國家或地區，已達衛生福利部或外交部所公告為第二級警示或

黃色警示以上之國際旅遊建議等級，各系（科）應主動協助與協調延後或取消境外實

習。 

五、本校之特殊專班，得按計畫性質依政府相關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參考守則經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 



附件 1、致理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終止及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 生 姓 名  系 班 別  

學 號  電 話  

原 實 習 機 構  離 職 日 期  

新申請實習機構  擬 報 到 日  

離 職 原 因  
            

檢討或改善對策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

輔導教師意見 

（改善對策及新工作

的評估） 
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教師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實習代表教師： 

系主任意見 
同意終止／轉換實習機構 
不同意終止／轉換實習機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 

經實習相關會議通過 會議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會議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 註 
1. 轉換實習機構若為個人因素，將視情節簽報議處。 
2. 個人因素自行離職未轉換新單位、實習曠職連續 3 天以上或累

計達 7 天者，該實習課程不予核計實習成績。 

實習就業輔導中心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

  



附件 2、致理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

學生參加境外實習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，就讀本校：           系     年     班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，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將於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

前往（國家/地區）          （公司全銜）               實習，本

校已明確告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為維護學生

安全，建議取消此境外實習。對於本校之說明，本人及家長均已充分

了解，但經評估後，仍自願參加該實習，如因此而影響身體健康，本

人及家長將自行負責，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（學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住  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 


